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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 

臺北新客莊吉祥物委託創作案 

簡章說明 

 

一、 目的 

為強化宣傳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形象，將公開徵求辦理臺北市客

家文化主題公園吉祥物設計活動，鼓勵青年藝術創作者將「臺北新客

莊之都會特色」融入吉祥物角色創作，入選之優秀作品將使用於臺北

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空間改善後，各項開園活動宣傳推廣、交流之

用。 

二、 設計主軸與精神 

(一) 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在設計之初，便被規劃成為一座「都

會多元型」的客家公園，其設置要旨在於傳承延續客家文化、

發揚客家精神，並成為一個時尚的客家場所，同時凝聚國際都

會客家人，發揚「兼容的客家精神」，打造臺北新客莊。這裡有

臺北市唯一具有客家特色的農場，市民可以在此體驗愉快的都

市鄉村之旅。這座具客庄文化的市民公園，將引領民眾更加認

識客家文化，開啟更多精采的客家視野。 

(二) 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位居於臺北都會地區，營運上定位為

展演、文創、教育與媒體的多功能文化園區，在創新思維中演

繹傳統，探索當代、挑戰未來。 

(三) 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三大營運遠景為: 

1. 植基農業與藝術： 

在既有社教與民政基礎上，積極規劃園區景觀設施、軟體服

務等客家元素，朝「藝術」與「農業」延伸，讓兩者碰撞、

接枝，為臺北客家莊發展出友善農業、跨界藝術、創新工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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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風尚的當代特色。 

2. 串聯客庄： 

以客家文化主題公園為創作基地，透過徵件與串流計畫，建

構連結傳統客庄與當代都市的平台，讓都會青年經此紐帶，

深入瞭解客庄語言、農業、社會、文化發展脈絡，同時亦獲

得音樂、舞蹈、戲劇、文學、紀錄片、影像……等創作題材

與元素，發展出符合當代客家社會的文化內涵，並於客家文

化主題公園場館發表，讓全體市民與參觀民眾認識客家多元

面向的樣貌。 

3. 營造親子體驗客莊環境： 

園區做為「客家文化傳承」與「永續生態教育」的基地，積

極辦理各式客家慶典、客庄原鄉習俗、手作教室、農家樂等

親子體驗的活動。倡導親子多元參與，以及在親子友善環境

中，一同感受與體驗客庄文化的樂趣，達到傳承客家文化的

目的。 

三、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二)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 

四、 創作團隊申請資格 

(一) 個人：年滿二十歲。 

(二) 團體：於本市立案之法人或非法人團體，或立案地址在本市之全國

性組織，不包括政府、政黨、學校、行政法人等機構及其所屬單位

或以其為主要股東或捐助人之組織。 

五、 公告期間與送件方式(活動時程若有變動，以本會最新公告為主) 

(一) 收件日期：108 年 8 月 22 日至 10 月 07 日止(郵戳為憑)。 

(二) 送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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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郵遞方式寄送： 

請寄至 10087 台北市中正區汀州路 3 段 2 號 4 樓，客家文化中心林

小姐收，電話 02-2369-1198 分機 513。 

2. 以親送方式送達： 

請於 108 年 10 月 07 日 18:00 前送至財團法人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

會行政管理中心文書人員收。 

六、 評選作業流程(活動時程若有變動，以本會最新公告為主) 

(一) 初選： 

暫訂 10月 10日前本基金會就各團隊報名文件進行書面完整度辦理

初選審查，通過審查之團隊，將各別以電話或電子郵件之方式親自

通知進入複選之參加者。 

(二) 複選： 

1. 暫訂 10 月 16 日辦理複選簡報，由主辦單位聘請國內設計領域之專

家、學者、設計界人士共 3 至 5 人，並邀集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

員會推派代表，組成 7 至 9 人評選小組，評選出 6 件優秀創作。 

2. 因考量作品之創意性、完整性等，該評選標準為：主題意象表達 40%，

視覺效果及美感 30%，應用可行性 30%。 

3. 倘參加作品如均未達水準，得由評審委員決議該項目從缺或不足額

入選。 

六、 委託創作費 

1. 評選 1 件第 1 名之作品可獲「委託創作費」新臺幣 9 萬元。 

2. 評選 2 件第 2 名之作品可獲「委託創作費」新臺幣 5 萬元。 

3. 評選 3 件第 3 名之作品可獲「委託創作費」新臺幣 3 萬元。 

4. 備註：依專家評審名次，簽訂委託創作合約，上述所得皆為含稅金

額，並依相關稅法扣繳稅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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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作品需求與繳交規格 

(一) 作品需求： 

1. 吉祥物布偶造型設計： 

(1) 以「客家文化」為主題規劃吉祥物布偶造型共 5 式，建議角色

規劃須結合都會與鄉村客庄文化等元素，本次布偶設計圖用途

僅做為本會活動推廣使用、以利增加與民眾互動之機會。 

(2) 布偶裝之規格以身高(約 165~180CM)為基礎進行設計，須不妨

礙步行移動或可進行動感舞蹈動作為設計要點，本次僅徵求規

劃設計圖、暫不製作實體布偶，但仍須考量未來實際製作之尺

寸大小、布偶裝實際穿著之舒適度、方便活動性等，請詳述規

格、尺寸、材料並提供布偶之正面、側面、背面等設計圖。 

(3) 創作說明最少填寫 800 字以上。(須包含創作理念、圖形意義、

可應用性、色彩涵意等)。 

2. 吉祥物 LINE 貼圖造型設計： 

(1) 以上述吉祥物布偶造型為設計靈感，可全部或部份結合客家字

詞，規劃 LINE 貼圖造型 1 式(至少 24 個各式表情動作)等，建

議角色規劃須結合都會與鄉村客庄文化等元素，本次僅徵求規

劃設計圖、暫不實際執行上架，貼圖用途僅做為本會活動推廣

使用、以利增加與民眾交流之機會。 

(2) 創作說明最少填寫 800 字以上。(須包含創作理念、圖形意義、

可應用性、色彩涵意等)。 

3. 注意事項： 

(1) 作品不得標示可辨識個人、公司、團體之圖騰記號，例如：浮

水印、名稱、圖章、代號…等有違影響評選公正性疑慮之記號，

違者取消資格。 

(2) 本次通過複選之作品著作人格權為著作人所有並簽署繳交「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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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財產權轉讓同意書」，入選者應無條件授權本會不限期間、次

數、地域之公開播送、公開展示、改作、編輯、出租、公開傳

輸、散布之使用權，進行非營利性之推廣運用，本會並得再授

權第三人進行非營利目的之使用，且不需另行通知及支付報

酬。 

(3) 本會有權使用於本會所有文宣與相關製作物，包含海報、文宣

手冊、簡介、網站、電子簡報檔、名片、信封、信紙、工作證、

旗幟、各式輸出、戶外看板、通訊軟體或其他可應用之物件、

紀念品製作等各式識別系統或相關之文宣品及出版品。以上各

式文宣品與製作物，將由本會運用第 1 至 3 名評選作品進行視

覺設計發展。 

(4) 參加者應保證參與評選作品符合規格，並為其創作且享有完整

著作權，未曾公開發表、出版或於其他競賽類及非競賽類活動

中獲獎。 

(5) 參與評選作品及繳交之報名表件一律不退件，參加者須保證作

品無侵害他人著作權之情事，若有第三者主張受侵害，參加者

須自行負責，並賠償相關損失，與財團法人台北市客家文化基

金會無涉，本會有權取消該徵選者入選資格，並追回已核發之

相關費用。 

(6) 參加作品如未達水準，得由評審委員決議獎項從缺。 

4. 作品繳交規格： 

以上相關設計圖稿皆須以電腦繪製、並將圖檔及活動報名表及各附

件電子檔燒錄成光碟片 1 份，(須提供 1024px X 768px 之視覺設計

彩色稿，JPEG格式檔案 1份，JPEG檔案作品解析度需至少為 300dpi，

標準 RGB 格式，檔案大小以 3M 內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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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 

「臺北新客莊吉祥物委託創作案」 

徵選活動報名表 

著作人姓名 
 

收件編號 
(由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填寫) 

聯絡電話  手機號碼  

身分證字號  生日 民國    年    月   日 

服務機關/

就讀學校 
 E-mail  

通訊地址 
□□□□□ 

 (郵寄僅限臺、澎、金、馬等地區) 

切 結 書 

一、 茲同意遵守財團法人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臺北新客莊吉祥物委託創作案」設計徵選

活動之各項規定。保證本人提供之作品確係本人之設計創作及資料表內容正確無誤，如有違

反或失誤，願負一切法律責任，並尊重評選結果，絕無異議。 

二、 本次通過複選之作品著作人格權為著作人所有並簽署繳交「著作財產權轉讓同意

書」，入選者應無條件授權本會不限期間、次數、地域之公開播送、公開展示、改作、

編輯、出租、公開傳輸、散布之使用權，進行非營利性之推廣運用，本會並得再授權

第三人進行非營利目的之使用，且不需另行通知及支付報酬。  

三、 我同意以上切結書內容及提供個人資料，並瞭解臺北市政府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確保我

的個人資料不外洩，並知道前述個資僅用於財團法人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臺北新客

莊吉祥物委託創作案」設計徵選活動使用。 

                             (著作人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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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祥物布偶

裝造型設計  

光碟內資料夾或檔案名稱： 
 

收件編號： 

 

縮圖  

創作說明 

(800 字以上，須包含創作理念、圖形意義、可應用性、色彩涵意等)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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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祥物 

LINE 貼圖 

造型設計  

光碟內資料夾或檔案名稱： 
 

收件編號： 

 

縮圖  

創作說明 

(800 字以上，須包含創作理念、圖形意義、可應用性、色彩涵意等)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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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 

「臺北新客莊吉祥物委託創作案」徵選活動 
著作財產權轉讓同意書 

著作人：                       (全體著作人)      收件編號：            

本人聲明如下：  

一、  保證本作品為著作人之原創性著作，且未經刊登、使用、發表，且無抄襲國

內外其他創作之自創作品。  

二、  若本作品涉及違反著作權相關法律，造成第三者之權益損失，本人願自負一

切法律責任，概與財團法人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無關。  

三、  若入選前三名之作品經檢舉有抄襲之嫌經查證屬實，財團法人台北市客家文

化基金會得取消名次並追回獎項，本人絕無異議。若另涉及違反其他相關法

律規定，本人自行負擔所有法律責任。  

四、  本次通過複選之作品著作人格權為著作人所有，入選者應無條件授權本會不

限期間、次數、地域之公開播送、公開展示、改作、編輯、出租、公開傳輸、

散布之使用權，進行非營利性之推廣運用，本會並得再授權第三人進行非營

利目的之使用，且不需另行通知及支付報酬。  

五、  本活動視覺圖像將用於財團法人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文宣與相關製作物，包

含海報、文宣手冊、簡介、網站、電子簡報檔、名片、信封、信紙、工作證、

旗幟、各式輸出、戶外看板、通訊軟體貼圖或其他可應用之物件、紀念品製

作等各式識別系統或相關之文宣品及出版品。以上各式文宣品與製作物，將

由財團法人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運用第1至3名評選後之作品進行視覺設計發

展。  

六、  本人為入選前三名之作品之著作人，依著作權法享有著作權。本人並同意自

公布通過複選日起，將入選作品之著作財產權全部讓與「財團法人台北市客

家文化基金」所有，「財團法人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得依著作權法規定行

使著作財產權之一切權利；本人入選作品同意不行使商標申請權，並同意拋

棄或移轉其商標權。  

七、  入選前三名之作品為二人以上之共同著作，應獲全體著作人同意，並保證已

通知其他共同著作人本同意書條款。  

八、  本同意書相關事項若有爭議，同意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並應盡最大努

力協商，未能自行協商解決時，同意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此 致 

財團法人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 

立同意書人:                         (簽名並加蓋章；若以公司名義參加，請蓋公司登記之大小章) 

身份證字號：                          (若以公司名義參加，請填寫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若以公司名義參加，請填寫公司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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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 

「臺北新客莊吉祥物委託創作案」徵選活動 

委託授權同意書 
 

本人(授權人)               (親自簽章)同意指定(授權代表)               

(親自簽章)為代表人，參與財團法人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臺北新客莊

吉祥物委託創作案」徵選活動，以填寫各項報名文件與授權、受獎等，並

同意遵循該徵選活動之相關規定，無異議，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此致 

    財團法人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 

 

授  權  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住址：                                              

 

 

授權代表：                            (簽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住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備註：倘超過 2人以上團體，可逕行增加授權人欄位。 

附件 4 


